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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公平僱傭實施法例 

嚴禁僱傭方面任何歧視

木苗例訂定宗旨：保障工人之權益 反對僱傭上及職 
工會中因種族，宗敎信仰，膚色或國籍之歧視。
凡爲聯邦星律規室下工作及職工會之會貝，均可得比

q例之保障，其工作於船業，航運，鐵道，運河，電報，無 
綫電信，民航機，政府經營之機情，銀厅，無綫電台丿 電 
視台，及對加國和未訂此例之各省人民有利以 上各項廠業 
均可得宜此例之发障。
本法例嚴禁僱主因工人之種族，宗敎信W，膚色，或

）國籍關係，而歧視或拒絕偏用，僱E之荐A舘，如育歧視： 
事情，或刊登有歧視性質之事僱人廣吿，申揩上有歧視牛 
質之間題•右書面或口頭匕之間答，亦自嚴禁士列。
本芭例刃嚴禁股工會會員人會資格，因其種族，宗敎 

信仰，膚色，或國衝關係，而有歧視之 行動。
‘木例規定，任何人可以對此例加以批評或提力政據，] 
以利此例之進行與改善，無須憂盧對他育報復之行動。 

丨 除聯邦政府訂有此例外。亦有敢省訂有公平僱傭實施:
例，或同樣反對職業上之歧視保障工人權益之律例，已施:
行此例之省份，有安n由，細地吐吧，沙士吉治雲，紐板 
士彳殳*那羅斯高社，及曇皆尊。".‘，

對此法例国有異議項製墨函呈達 ，
加京奧太瓦勞工部長工業聯絡主任

^~a=D]RECT0RFFDUSTRmLRELATj0NSr~_—
|DEPARTMENT OF LABOUR, OTTAWA, 

: 勞工部長 史達 勞工副部長 希斯安
加拿大於十二月十日紀念簽訂揖界人道公權宣言紀图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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